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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A1_8C_E6_c26_488862.htm 一、民法的概念和基

本原则 (一)民法的概念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二条的规定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

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按照1999年

通过的《合同法》第二条，平等主体应当包括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因此，民法调整范围还应当包括其他组织。民法

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部门。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民法

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内容： (1)保护公民、法人合法民事权益原

则； (2)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 (3)公平、诚实信用原

则； (4)遵守法律和国家政策原则； (5)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原则。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一)公民的民事

权利能力和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一个国家的公民是指具有该

国国籍的自然人。我国公民就是具有我国国籍的自然人。公

民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公民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是公民主体资格的集中表现。我国《民法通则》

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是指公民通过自己的行为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或履行民事义务

的能力，包括从事合法行为的能力，而且也包括对其违法行

为承担责任的能力。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以其权利能力为

前提的。我国《民法通则》根据公民的年龄和精神状况，把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 (二)法人的概念、条件和特



征 1.法人的概念及条件 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

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一种社会

组织。社会组织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和依法定程序方可取得

法人资格。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1)依法成立；(2)有必

要的财产和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

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法人的特征 法人的特征包括：(1)法

人是独立的社会组织；(2)法人具有独立的财产；(3)法人承担

独立的责任。 3.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法人的

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能够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

资格。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法人依法设立或登记的事实

，终于法人依法被撤销或解散的法律事实。 法人的民事行为

能力是指法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取得民事权利、设定

民事义务的能力。它是与民事权利能力同时产生的，并且它

是由法人机关来实现的。依照法律或法人组织的规定，代表

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定代表人，为法人机关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三、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一)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

行为是指能发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可以分为合法民事行

为和非法民事行为。合法民事行为主要表现为民事法律行为

和其他适法行为。可见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的民事行为

。 1.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

人的合法行为。它有两个层次的意思：(1)民事法律行为是以

设立、变更、终止某一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一种行为；(2)

它是一种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如下特征：(1)民事法

律行为必须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2)民事法律行

为是以发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3)民事法律行

为必须是合法行为。 2.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条件 民事法律行



为的成立条件，是指决定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必要条件。如

果不具备这些条件，便是无效民事行为，不发生行为人预期

的法律后果。它可以分为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民事法律行

为的实质要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

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民事法律行为的

形式主要是指行为人意思表示的形式。当法律规定某项法律

行为必须采取某种形式时，这种形式就成为该项法律行为的

形式要件。我国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包括：(1)口头形式；(2)

书面形式；(3)默示形式。 3.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民事法律行

为按不同标准可作不同分类：(1)以法律行为的成立是由一方

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为依据，可以划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

法律行为；(2)以民事法律行为一方转移某项民事权利是否请

求他方履行相应的义务为依据，可划分为有偿法律行为和无

偿法律行为；(3)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是否以交付标的物为

依据，可划分为诺成性法律行为和实践性法律行为；(4)以法

律行为是否必须以一定的形式为依据，可以划分为要式法律

行为和不要式法律行为。 (二)代理及代理权 1.代理的概念和

代理关系的特征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代理是代理人在代

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

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关系的主要特征是

：(1)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代理行为；(2)代理人以被

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代理行为；(3)代理主要是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4)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2.代理的种类和

代理权的行使 由于代理产生的依据不同，代理可以划分为委

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1)委托代理，是指根据被代

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为而产生的代理。(2)法定代理，是指根据



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代理，这是根据一定身份关系而设

定的。(3)指定代理，是指根据国家主管机关的行政命令或人

民法院的指定而产生的代理。 代理权的行使方面，应当明确

代理人的职责：(1)代理人应当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进行民事法

律行为；(2)委托代理人应当亲自完成代理事项。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代理人方可将代理事项转托他人完成；(3)行使代理

权应当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 行使代理权时禁止代理权被滥

用。(1)禁止自己代理，即禁止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自己

订立合同；(2)禁止双方代理，即禁止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

与自己代理的第三人订立合同；(3)禁止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

，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这是为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代理权滥

用行为。 四、物权和所有权 (一)物权的概念、特征及物权的

分类 1.物权的概念与特征 物权是权利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直接支配其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民事权利。物权具有

下述法律特征：(1)物权是一种“对世权”。它的权利主体总

是特定的人，而义务主体总是不特定的人。(2)物权的客体是

特定的独立的物，而非行为或精神财富。(3)物权的内容是指

对物的直接管理和支配。(4)物权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5)物

权具有追及权和优先权。追及权是指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

落入何人之手，物权人都可追及该物，向实际占有人主张其

权利。优先权是指同一物上有数种权利时，物权具有优于其

他权利先行使的权利。(6)物权保护方法的广泛性。如物权遭

受非法侵害时，既可以采用物权上的保护方法，又可以采取

债权上的保护方法保护物权。 2.物权的分类 物权按照不同的

特点可作如下分类：(1)所有权和其他物权；(2)主物权和从物

权；(3)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4)准物权。 (二)财产所有权



1.财产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 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依法对

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与其他物

权相比，财产所有权具有以下特征：(1)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最

充分的物权；(2)它是唯一完整的物权；(3)它具有独占性和排

他性；(4)其客体总是特定的物体和财产，而不是智力成果和

行为。 2.财产所有权的内容 财产所有权具有四项权能：占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它们构成了财产所有权的内

容。(1)占有，就是指单位或者个人对于财产的实际管理和控

制；(2)使用，是指发挥财产的使用价值而对财产的运用；(3)

收益，是指通过对财产的占有、使用而取得经济效益；(4)处

分，是对某项财产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最终处置，是所有

权中具有根本性的一项权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